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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初步研判結果(即 5 月 27 日台菲司法互助前之研判結果) 

如上所述，本案不是單純的國內刑事事件，而是涉及菲律賓政府

公務人員非法殺害我國漁民的國際案件。此案國內媒體報導後，一則

菲律賓政府態度蠻橫、敷衍、拖延，二則多年來我國漁民已屢遭菲國

不肖執法人員扣船、留人、勒贖，而滿春億號案件歷經七年未獲菲律

賓政府妥適處理，新仇舊恨俱發，群情激憤，不可收拾，主張以武力

討回公道之聲亦不絕於耳。惟輕啟戰端終究不是解決衝突良策，而政

府要向菲國討回公道，必須拿得出客觀可信的真相以據理力爭，而尋

找真相正是檢察官的職責。事情迫在眉睫，必須在短時間內查明真相，

提供給政府部門作為向菲國交涉的依據。 

 

[資料來源:中央社]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取自http://www.learnerhall.org/2013/05/aiwan-issues-72-hour-ultimatum-to.html 2014/10/16最後瀏

覽日。 

http://www.learnerhall.org/2013/05/aiwan-issues-72-hour-ultimatum-to.html%202014/10/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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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在案發後一個星期內，檢察官在海巡人員、法醫研究所、刑

事警察局及漁業署的協助下，迅速完成船員的訊問、洪石成死因鑑定、

自廣大興號船艙蒐集取得之彈頭之檢驗、彈道鑑定及取得航跡圖，藉

由這些證據的分析，初步研判結果如下： 

第一，案發海域位置，依據廣大興號航程資訊記錄器(VDR)顯示，

5 月 9 日 10 時 12 分許，該船航速從 3.31 節(10 時 9 分時)突加速至

11.819 節，當時該船位置為東經 122 度 55 分 41.37 秒、北緯 19 度 59

分 47.27 秒，距我國鵝鑾鼻東南約 168 海浬，此後即維持 11 至 13 節

速度往北方航行，至 11 時 33 分許航速變 0；又船長洪育智於檢察官

訊問時稱，該船遭槍擊後，立即改採自動舵駕駛全速逃離，直至方向

舵之液壓油管因遭子彈擊中受損，方向舵因而失去作用而停機漂流。

此時(11 時 33 分)廣大興號位置在東經 122 度 59 分 42.91 秒、北緯 20

度 07 分 06.36 秒處。對照第五海巡隊提供之海圖及該隊分析報告，

廣大興號確實未曾進入菲國領海，案發地點也在我國經濟海域內。 

第二，廣大興號船體並無碰撞痕跡，可排除案發前因撞擊菲國船

艦，以致造成菲國執法人員開槍防衛之可能。 

第三，船艙內發現而查扣的彈頭(編號 2-1、2-2)殘留血跡之 DNA，

確認係死者洪石成之 DNA，因此洪石成係遭該顆子彈擊中。 

第四，子彈自洪石成之頸部左下段射入，並貫穿其左頸動脈、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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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、食道、致其第 2-6 胸椎爆裂橫斷，主動脈、左上肺葉、右上及右

下肺葉破裂、大量出血及氣血胸，再由洪石成之右上背部肩胛骨部位

下緣射出，形成兩個位置靠近之破孔，洪石成受此致命性槍傷，旋即

大量出血、氣血胸而死亡。是洪石成確實是遭到槍擊而死亡。 

第五，廣大興號漁船上發現而查扣之殘留彈頭，其中 2 顆彈頭(編

號 2-2、52)研判係同一槍枝所擊發，另外 1 顆彈頭(編號 58)因來復線

特徵紋痕不足，無法確認是否為同一槍枝所擊發，其餘 6 顆係彈片，

或來復線特徵紋痕不足，或來復線欠缺足資比對之特徵紋痕，無法比

對鑑定(按依廣大興號上彈頭及彈著點之採證紀錄所載，在廣大興號

上發現而查扣的彈頭共計 9 顆，但擊中洪石成之子彈碎裂成 2 個彈頭

而穿出洪石成身體，也各算 1 顆，即編號 2-1、2-2 之彈頭，故實際

上為 8 顆)。 

第六，廣大興號船上發現而查扣之殘留彈頭，現階段僅能確定

7.62mm 口徑槍枝造成，該槍究為步槍或機槍？初步研判結果尚無法

確定，研判以 M14 步槍、M240 及 M60 機槍之可能性較大，但亦不

排除可能為其他同口徑之槍枝所造成，此部分有待取得菲國船艦上配

置之槍枝鑑驗後方能確定。 

第七，依國際法慣例，就法律正當程序言，菲國船隻縱屬執行公務，

亦應先踐行警告、登臨或行使緊追權等程序，卻未為之。經就廣大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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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遭射擊之彈著點作彈道鑑定，發現遭擊中 45 發入口彈痕（因船舶

在行動中，未擊中之發數不明），又多集中朝船員 4 人躲藏之漁船左

後側駕駛座下方之機艙方向掃射開槍，且死者所受之槍傷為高速貫穿

性槍傷，可見菲國行為人係持槍濫射非武裝之廣大興號漁船，有殺人

故意。我國政府要據理力爭，已師出有名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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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
[資料來源:TVBS] 

 

 

 
[資料來源:外交部文宣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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